
 

 
292

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65 期 院會紀錄 

事，本署已於 101 年 9 月 18 日與銀行界會商，對於其建議事項，本署將在適法之原則下，儘

可能朝簡政便民之方向規劃，例如達某一金額（如 2 萬元）以上之利息才由銀行扣取保費，

未達者，則由銀行將應扣費之明細資料送健保局於年度結束後，統一開單通知繳費。 

二、另未達一定金額部分，原係考慮金額較小者，徵收成本可能超過所計收之保費，故應有扣費門

檻的規定，因此規劃以 2 千元（保費 40 元）作為標準，惟近日各界陸續反映，補充保險費亦

應考量所得較低者之負擔，因此，本署已基於財務狀況可以容忍之狀況下，將扣費門檻酌予

調整至 5 千元，以符社會期待。 

（七十二）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代理孕母」輿論爭議話題，希望政

府坦然面對溝通、研討或開放加以管理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

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5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355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2-478） 

黃委員就日前「代理孕母」輿論爭議話題，希望政府坦然面對溝通、研討或開放加以管理之

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 

一、本署積極推動代理孕母立法，已依據 93 年「代理孕母公民共識會議」之「贊成，但是有條件

開放」共識，對於代理孕母之委託者限於已婚夫妻，雙方精卵有受孕能力，代孕者國籍應限

於本國人等，贊成容許代孕生殖，於 94 年底完成第一版「代孕生殖法草案」，之後並召開 15

次人工生殖技術諮詢委員會、臨時會或專家會議及 3 次法制人員討論會議及國際研討會，尋

求各界對草案條文之共識，惟其中有關於親子關係、孕母權益保障事項，仍存在不同意見，

此外，隨著國際代孕生殖經驗累積，與我國女性婚育年齡之延後，依先前規畫之適用對象，

恐受益者相當有限，爰辦理「代孕生殖公民審議會議」，以無預設立場由社會公民參與的方

式，來收集對政策之建議，期以制定符合時代需求，確實造福民眾之代孕生殖法。 

二、本署一直積極促進國內各界之討論及收集國際經驗，此次希望透過一個客觀、民主的公民參與

機制，有助於超越歧見，讓法案有繼續討論的空間，制定符合時代需求、考量周延之法案。 

（七十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淑慧就國定古蹟臺南火車站 100 年提報修復

仍未完成，造成梅雨季期間漏水，與如何增進國定古蹟管理維

護效率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5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95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213） 

陳委員就國定古蹟臺南火車站 100 年提報修復仍未完成，造成梅雨季期間漏水，與如何增進

國定古蹟管理維護效率提出質詢乙案，經交據本院文化部（以下簡稱文化部）查復如下： 

一、國定古蹟臺南火車站第一代車站興建完工於 1900 年，現存為第二代車站竣工於 1936 年。因年

久失修，導致屋頂漏水等情形，須進行古蹟整體修復，以期根本解決問題。依據文化資產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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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法（以下簡稱文資法）第 8 條規定：「公有文化資產由所有或管理機關（構）編列預算，

辦理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臺南火車站管理機關為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以下簡稱臺鐵

局），因此國定古蹟臺南火車站管理維護與修復工程等工作為臺鐵局之權責，文化部為文資

法之中央主管機關，依法審查臺鐵局等古蹟所有人提送之國定古蹟修復計畫等業務。 

二、有關陳委員關切國定古蹟臺南火車站屋頂修復進度，查復如下： 

(一)經查臺鐵局依據文資法第 21 條提送之「臺南火車站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計畫」案，業

於 98 年 12 月 10 日經文化部古蹟歷史建築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並於 99 年 3 月 17 日備

查，審查結論特別加註同意臺鐵局先進行屋頂漏水修復工程。惟查該局因預算編列之故

，未先著手進行屋頂修復工程，而將其併入整體修復工程案中辦理。 

(二)次查，臺鐵局將臺南火車站修復案交由所屬高雄工務段主辦。高雄工務段依據上述核定

之計畫，編列 752 萬 4,000 元辦理規劃設計監造，後續編列工程款約 1 億元辦理修復工程

。規劃設計案於 100 年 4 月委託陳太農建築師事務所辦理，預定於 101 年 12 月完成，修

復工程預計 102 年開工，104 年完工。 

(三)目前高雄工務段規劃設計監造案進度為 101 年 5 月初完成古蹟結構安全評估，確定屋頂

採修復方式辦理（非仿舊新作方式），對於車站之屋頂現況漏水嚴重問題，高雄工務段

已請建築師先專案進行設計。預訂於今年 9 月份完成屋頂修復設計書圖，加速完成屋頂

防水工程以解決使用問題，避免受損情形加劇。 

(四)文資法對於古蹟修復有嚴謹的規範與審查制度須遵循，以確保古蹟保存的文化資產價值

與修復品質。本案國定古蹟修復涉及本部之審查權責皆及時完成，文化部並未耽誤臺南

火車站修復期程之進行。文化部並正式函請管理單位交通部臺鐵局在車站完成屋頂修復

前，依本部已備查之管理維護計畫，落實日常保養與定期維修工作，以求先處理屋頂漏

水影響公共使用問題，並儘速完成進行中之國定古蹟臺南火車站修復設計，儘速發包推

動古蹟修復工程。 

三、有關陳委員關切增進國定古蹟管理維護效率問題，說明如下： 

(一)針對國定古蹟管理維護問題，文化部近年推動一連串措施，以求增進各古蹟管理維護之

效率。100 年委託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完成全國「國定古蹟修復與管理現況調查

」案，針對古蹟個案各種不同問題進行總體檢，期先掌握各國定古蹟現況，並提出輔導

各古蹟改善對策。依據文資法第 18 條：「古蹟由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管理維護。」

由於各古蹟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未必具備古蹟專業維護之知識，文化部乃將全國北

中南東離島等分成 6 個區域，委託具文化資產專業之學術團隊成立「古蹟歷史建築聚落

分區專業服務中心」，協助輔導各公私有國定古蹟所有人等進行管理維護工作，給予適

時之專業諮詢與輔助。文化部主管之國定古蹟修復再利用計畫等審核工作，則每月定期

召開審議委員會，一有提報案件立即送大會審議，以避免有案件延遲審查之情形。另於

101 年 5 月配合古蹟管理維護政策修正公佈「古蹟管理維護辦法」，將古蹟管理維護工作

細緻化與體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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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鑑於臺南火車站等公有國定古蹟管理維護不夠積極之情事，文化部於 100 年度起針對

中央部會進行公有文化資產保存宣導工作，督促各公有古蹟、歷史建築所有或管理機關

依法編列預算，並善盡管理維護之責。另編製「古蹟及歷史建築管理維護手冊」，提供

所有人等參閱。亦函請各公有文化資產所屬機關構、國營事業等成立「公有文化資產管

理維護督導機制」，以利落實文化資產保存之權責。經查現已有經濟部、法務部、財政

部、交通部等相繼成立督導單位，透過自行監督與執行，落實文化資產保存與維護之責

任，對於公有國定古蹟等文化資產保存維護必能增進管理之效率。文化部將持續研議各

種措施改善國定古蹟管理維護效率，並積極輔導各古蹟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落實執

行。 

（七十四）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淑慧就政府在增加外籍配偶及外籍勞工參與

文化活動之比例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5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95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216） 

陳委員就政府在增加外籍配偶及外籍勞工參與文化活動之比例質詢乙案，經交據本院文化部

查復如下： 

一、文化部成立後即以「村落」為核心，提供村落居民及原住民、身心障礙、貧困家庭、失業者、

從事非正規經濟之勞工、婦女兒童外籍勞工、同性伴侶等弱勢族群公平參與機會，共同推動

「泥土化政策」，以培育在地文化人才、盤整村落文化資源、發展村落微型文化產業、建構

在地生活美學空間、活化文化資產及創新傳統藝術等工作項目，提升在地情感認同凝聚村落

意識，發掘在地文化特色，間接帶動地方文化與經濟發展。 

二、文化部配合內政部「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辦理相關重點工作： 

(一)推廣族群文化內涵，促進多元文化融合： 

1.文化部所屬傳統藝術中心配合歲時節令策辦傳統藝術文化展演活動，推廣各族群之傳

統文化內涵，包含漢族、原住民族、客家族群及亞太地區等族群，讓國人與外籍配偶

有機會更進一步了解各族群文化之美，101 年上半年度共計舉辦「龍來過年」、「抓周

收涎」、「成年禮」、「傳統表演藝術節」、「鳳凰花畢業聯演」等民俗與表演活動

，並策辦「龍鳳大展」、「亞太傳統藝術節－洞悉敦煌與佛像藝術之美特展」等主題

展覽，呈現多元且豐富之文化特色。 

2.文化部所屬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101 年度舉辦「新移民手工藝培訓班」、「東南

亞文化月－影片欣賞～多元文化繪本東南亞篇動畫」、「東南亞文化月－假日親子

DIY 活動」，以提升外籍配偶對母國文化再認識與再學習技能，強化自身詮釋能力、

文化內容轉換能力，以及手工藝教學之學習與操作、教作能力。參與人次達 600 餘人

。 

(二)提升文化素質涵養，推展臺灣文化內涵： 


